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６

２００５５０

江铃

Ｂ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产、销快讯

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产、销快讯数据如下：

产品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

去年同月

数

本年累计

数

去年同期累

计数

本月数

去年同月

数

本年累

计数

去年同期累

计数

福特品牌商用车

４

，

１６５ ５

，

１１７ ３６

，

４１５ ３７

，

８８３ ４

，

４４１ ４

，

７６６ ３６

，

０９８ ３８

，

９１２

ＪＭＣ

品牌卡车

５

，

５５５ ４

，

１２８ ４７

，

５３３ ４４

，

４８１ ５

，

４９９ ４

，

９８６ ４５

，

９４２ ４８

，

２５６

ＪＭＣ

品牌皮卡及

ＳＵＶ ４

，

６７６ ３

，

７３５ ５０

，

６７６ ４４

，

７１９ ５

，

０５１ ４

，

７４５ ５０

，

６２７ ４６

，

６４２

合计

１４

，

３９６ １２

，

９８０ １３４

，

６２４ １２７

，

０８３ １４

，

９９１ １４

，

４９７ １３２

，

６６７ １３３

，

８１０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002505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2012-052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奇志辞去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职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9

月

3

日，公司总经理办公室收到向奇志女士提交的书面辞去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职务的报告，向奇志女士因个人原因请求不再担任公司的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职务。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向奇志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总经理办公室之日起生

效。向奇志女士辞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职务后，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财务总监，在聘任新的财务总监之前，暂 由公司副

总经理王中华先生全面负责财务工作。向奇志女士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

行。

公司对向奇志女士为公司创业与发展过程中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4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６

股票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１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产 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份 自年初累计 较去年同期增减比例

生产量

５３７３ ３１８１４ １８．３３％

其中：大型

２１０８ １４３４９ ２６．９５％

中型

２６３２ １４４３５ ７．３７％

轻型

６３３ ３０３０ ４１．７２％

销售量

５４９０ ３１８９８ １８．７７％

其中：大型

２２４６ １４７４３ ２８．８３％

中型

２６３０ １４３５５ ８．１８％

轻型

６１４ ２８００ ３０．６０％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868

证券简称：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

2012-027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本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

31

日收到公司

聘请的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职国际

"

）的

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行办法》（财政部令

24

号）以及《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

暂行规定》（财会【

2010

】

12

号）的规定，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设立天职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名称由

"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天职国

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

天职国际创建于

1988

年

12

月，是一家拥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国有特大型企业审

计业务，金融相关审计业务，会计司法鉴定以及境外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等执业资格的大型

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

201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

息》中，天职国际位列第

12

位，在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最新公布的北京地区会计师事务所业

务收入排名中，名列第

7

。

本次名称变更事项不涉及审计机构主体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０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２６

，

０５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７．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６．３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

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２９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２６１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 ０８＊＊＊＊＊２６０ ＣＥＬ ＢＡＢＹ ＦＯＯ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４ ０８＊＊＊＊＊２５９

ＳＥＡＢＲＩＧＨＴ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Ｂ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５ ０８＊＊＊＊＊２５８ ＦＩＲＳ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６ ０８＊＊＊＊＊２５７ Ｊ．Ｖ．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７ ０８＊＊＊＊＊４４７

国科瑞华创业投资企业

８ ０８＊＊＊＊＊１１５

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９ ０８＊＊＊＊＊１５１

浙江泰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 ０８＊＊＊＊＊４５８

上海凯励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 ０８＊＊＊＊＊３０８

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１２ ０８＊＊＊＊＊３６７

北京远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 ０１＊＊＊＊＊８８５

俞祖勋

１４ ０１＊＊＊＊＊５９７

洪积仁

１５ ０１＊＊＊＊＊０５７

郑云香

１６ ０１＊＊＊＊＊９９２

胡超

１７ ０１＊＊＊＊＊０５１

金忠明

１８ ０１＊＊＊＊＊３１８

杨剑平

１９ ０１＊＊＊＊＊６９２

张国民

２０ ０１＊＊＊＊＊８７０

阮建华

２１ ０１＊＊＊＊＊９２２

陈振华

２２ ０１＊＊＊＊＊６９５

吴金浦

２３ ０１＊＊＊＊＊４４５

吴红心

２４ ０１＊＊＊＊＊６０８

屠杭莲

２５ ００＊＊＊＊＊７７６

李森

２６ ００＊＊＊＊＊９４８

林美菊

２７ ００＊＊＊＊＊３０４

曹湛

２８ ００＊＊＊＊＊６３２

贾晓梅

２９ ００＊＊＊＊＊０９１

徐秀娟

３０ ００＊＊＊＊＊２４９

杨胜

３１ ００＊＊＊＊＊３１１

孟建平

３２ ００＊＊＊＊＊０７９

李仲英

３３ ００＊＊＊＊＊０４９

金佩华

３４ ００＊＊＊＊＊６８１

夏晓曙

五、咨询机构：

１

、咨询地址：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

３７５８

号贝因美大厦；

２

、咨询联系人：鲍晨女士；

３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２８９３３５８０

；

４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１－２８０７７０４５

。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

2012

年

9

月

4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619

证券简称：巨龙管业 公告编号：

2012-040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9

月

1

日（星期六）下午

1

点

30

分

2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吕仁高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6,163.3

万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50.71%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吕仁高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及现场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各项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

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俞根森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 推举俞根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赞成：

6,163.3

万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

对：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陈祖兴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 推举陈祖兴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赞成：

6,163.3

万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

对：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关于推举刘国平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 推举刘国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

6,163.3

万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

对：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胡琪、 顾文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出具的见证意见如

下：巨龙管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巨龙管业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巨龙管业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2619

证券简称：巨龙管业 公告编号：

2012-041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巨龙管业

")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8

月

16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1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

室召开。会议由监事俞根森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次监事会的举行和召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俞根森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

期三年，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届满日止。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9

月

1

日

附件：

俞根森先生简历

俞根森：

1953

年

9

月出生，中国籍，高中学历，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历任金华市巨龙管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浙江巨龙管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金华巨龙控股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现任浙江巨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同时兼任金华市巨龙商品混凝土有

限公司监事、金华市巨龙钢化玻璃有限公司监事、金华市巨龙物流有限公司监事、浙江尖峰

管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金华市巨龙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俞根森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650,000

股，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代码：

000751

股票简称：

*ST

锌业 公告编号：

2012-036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逾期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9

月

1

日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青泥支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

3500

万

元（敞口部分）发生逾期。截至

2012

年

9

月

1

日，公司在银行逾期贷款（含承兑汇票）总计

40644

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

2011

年经审计净资产

12206.68

万元的

332.97%

，

2012

年

6

月末公司净资产

为

-17608

万元。

目前，公司继续与相关银行协商，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3

日

股票代码：

000751

股票简称：

*ST

锌业 公告编号：

2012-037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诉锌业股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2

）葫民二初字第

00025

号、

（

2012

）葫民二初字第

00026

号，诉讼案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二）有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

第一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被告：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原告与第一被告于

2011

年

8

月

8

日签订了《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与第二被告签订了《最

高额保证合同》，由第二被告对该授信业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1．

原告根据被告申请，与被告签订了《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流动资金借款合

同》，金额

2000

万元，贷款期限为

2011

年

9

月

8

日至

2012

年

8

月

2

日。截止

2012

年

8

月

22

日，被告尚

欠原告贷款本金

2000

万元及利息

12026.67

元。

2．

原告根据被告申请，与被告签订了《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流动资金借款合

同》，金额

8000

万元，贷款期限为

2011

年

10

月

9

日至

2012

年

8

月

2

日。截止

2012

年

8

月

22

日，被告

尚欠原告贷款本金

8000

万元及利息

48098.37

元。

诉讼请求：

1.

请求判令第一被告立即偿还拖欠原告的贷款本金

2000

万元和利息

12026.67

元及

2012

年

8

月

23

日起至还清之日发生的利息、罚息及复利；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

400

万元、承担一切

诉讼费用及律师费；判令第二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

请求判令第一被告立即偿还拖欠原告的贷款本金

8000

万元和利息

48098.37

元及

2012

年

8

月

23

日起至还清之日发生的利息、罚息及复利；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

1600

万元、承担一切

诉讼费用及律师费；判令第二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

2012

）葫民二初字第

00025

号、民事裁定

书（

2012

）葫民二初字第

00026

号，裁定如下：

查封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具有使用权的，土地证号为葫芦岛国用（

2007

）第

200023

号，地号

2007-0014

的国有土地；土地证号为葫芦岛国用（

2007

）第

200024

号，地号

2007-0015

的国有土地；土地证号为葫芦岛国用（

2007

）第

200025

号，地号

2007-0016

的国有土地；土地证

号为葫芦岛国用（

2007

）第

200026

号，地号

2007-0017

的国有土地。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

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正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以切实维护公司的权益， 目前尚未对公司业绩产生影

响。

（五）备查文件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2

）葫民二初字第

00025

号、（

2012

）葫民二

初字第

00026

号。

二、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诉锌业股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2

）葫民二初字第

00027

号、

（

2012

）葫民二初字第

00028

号、（

2012

）葫民二初字第

00029

号，诉讼案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二）有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

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1．

原告与被告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签订了《商品融资合同》（编号为

07150300-2012

年龙港字

0011

号），约定借款额为

8600

万元，期限为

2012

年

3

月

26

日至

2012

年

9

月

18

日。

2．

原告与被告于

2012

年

4

月

10

日签订了《商品融资合同》（编号为

07150300-2012

年龙港字

0013

号），约定借款额为

5700

万元，期限为

2012

年

4

月

27

日至

2012

年

9

月

28

日。

3．

原告与被告于

2012

年

4

月

10

日签订了《商品融资合同》（编号为

07150300-2012

年龙港字

0014

号），约定借款额为

5300

万元，期限为

2012

年

4

月

27

日至

2012

年

9

月

28

日。

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依据约定向被告足额发放借款，被告未按《商品融资合同》约定清

偿原告到期利息。

诉讼请求：

1.

请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编号为

07150300-2012

年龙港字

0011

号《商品融资合同》，被告

即时偿还全部借款

8600

万元及利息。

2.

请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编号为

07150300-2012

年龙港字

0014

号《商品融资合同》，被告

即时偿还全部借款

5300

万元及利息。

3.

请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编号为

07150300-2012

年龙港字

0013

号《商品融资合同》，被告

即时偿还全部借款

5700

万元及利息。

上述借款及利息逾期偿还，逾期部分自逾期日按原合同约定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

30%

计

付罚息，直至偿清之日止，被告承担本案发生的全部诉讼费用。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1.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

2012

）葫民二初字第

00027

号裁定如

下：查封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存放于厂区内

50%

含量的锌精矿

30000

吨。

2.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

2012

）葫民二初字第

00028

号裁定如

下：查封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存放于河北省秦皇岛港区内

50%

含量的混合铅锌精矿

22000

吨。

3.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

2012

）葫民二初字第

00029

号裁定如

下： 查封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存放于本厂区内

54.64%

含量的混合铅锌精矿中间物

料

21000

吨。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正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以切实维护公司的权益， 目前尚未对公司业绩产生影

响。

（六）备查文件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2

）葫民二初字第

00027

号、（

2012

）葫民二

初字第

00028

号、（

2012

）葫民二初字第

00029

号。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0557

证券简称：

*ST

广夏 公告编号：

2012-065

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0

年

1

月

15

日，因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农业银行

"

）将

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第一被告，简称

"

浙江长金

"

）、本公司（第二被告）、广夏（银川）贺兰山

葡萄酿酒有限公司（第三被告，简称

"

酿酒公司

"

）、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四被告，

简称

"

大展房地产

"

）诉至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简称

"

宁夏高院

"

）。

2011

年

5

月

27

日，

宁夏高院（

2010

）宁民商初字第

2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

1

）浙江长金在本判决生效后

15

日内

支付给农业银行债务本金

6,769.9

万元及利息（自

2007

年

3

月

31

日起至

2009

年

10

月

31

日的利息

1172.1

万元，及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

算）；（

2

）本公司管理人对上述债务中的本金

6,394.9

万元及利息（自

2007

年

3

月

31

日起至

2009

年

10

月

31

日的利息

1,101.77

万元，及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至本息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履行连带清偿义务后，有权向浙江长金

追偿；（

3

）如浙江长金不能偿还原告农业银行上述借款，原告农业银行有权对酿酒公司设定

的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包括最高额抵押

3,000

万元，其它抵押

1,

550

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酿酒公司履行连带清偿义务后，

有权向浙江长金追偿；（

4

）驳回农业银行的其它诉讼请求。

判决生效后，农业银行向宁夏高院申请强制执行。宁夏高院裁定冻结、扣划被执行人浙

江长金、本公司管理人、酿酒公司银行存款

7,942

万元，被执行人银行存款偿还不足部分，则查

封、扣押、拍卖、变卖其相应价值的财产。

(

有关本案的详情，请参阅

2009

年

12

月

30

日、

2010

年

1

月

16

日、

2011

年

6

月

11

日、

2011

年

11

月

28

日本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

二、诉讼进展情况

2012

年

8

月

24

日，受宁夏高院委托，宁夏盛世开元拍卖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酿酒公司抵

押给农业银行的位于青铜峡树新林场的第二基地林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 机器设备进行

公开拍卖。近日本公司接到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宁东铁路

"

）转来宁夏高院

(2011)

宁高执裁字第

13-4

号《执行裁定书》，宁东铁路以

1.45

亿元拍得上述资产，裁定内容如

下：

1

、 将被执行人酿酒公司位于青铜峡树新林场的酿酒公司第二基地林地使用权

8,891.48

亩，使用期限

44

年，（地上附着物包括葡萄树、供电线路、管理用房等）；机器设备（葡萄酒罐装

生产线、储酒罐及榨汁等配套设施，包括发酵储酒大罐、葡萄酒发酵温控系统、意大利

MBP

公

司罐装线、进口榨汁设备等）执行给买受人宁东铁路。

2

、上述土地的使用权及财产所有权自交付之日起转移给买受人宁东铁路。

3

、买受人宁东铁路可持有本裁定书到财产管理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

三、其他事项说明

2009

年

8

月

18

日，就酿酒公司欠付本公司的

1.05

亿款项及利息，本公司将酿酒公司诉至宁

夏高院， 并向宁夏高院申请对酿酒公司价值

1.62

亿元的资产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2010

年

12

月

16

日，宁夏高院（

2009

）宁民商初字第

11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酿酒公司偿还欠付本公司欠款

105,085,724.51

元， 并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欠款利息至判决

生效之日为止。

2011

年

5

月，公司管理人向宁夏高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1

年

5

月

25

日，宁夏高院

(2011)

宁高法执裁字第

6-1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

"

冻结、划拨被执行人酿酒公司在金融机构

的存款

120,154,830.82

元，如无存款则查封、扣押、拍卖、变卖被执行人相应价值的财产或提取

被执行人相应价值的收入、冻结被执行人的投资权益或股权予以转让清偿债务。

"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尚未收到关于本案的执行进展裁定。

（有关本案详情，请参阅

2009

年

8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18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3

月

4

日、

2011

年

5

月

6

日、

2011

年

5

月

26

日，本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四、执行裁定结果对公司的影响

宁夏高院

(2011)

宁高执裁字第

13-4

号《执行裁定书》的裁定结果对本公司的影响目前尚

不确定。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进行及时披露。

五、本公司目前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133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40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8

月

31

日收到公司董事长王鹤

鸣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王鹤鸣先生因为年龄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一职以及其在公司

控股子公司杭州广宇建筑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浙江广宇丁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

广宇紫丁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浙江上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担任的一切职务。

辞去公司董事长和相关控股子公司的职务后，王鹤鸣先生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并继续

担任公司董事会提名与战略委员会委员。 王鹤鸣先生将本着勤勉尽责的精神履行公司董事

的相关工作，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亦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根据《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王鹤鸣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已于

2012

年

8

月

31

日发出通知，并定于

9

月

4

日召开会议推选公司新任董事长。王鹤

鸣先生辞职后，在新任董事长选举产生前，暂由公司副董事长、总裁王轶磊先生负责董事会

的日常工作。

王鹤鸣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忠实、勤勉地履行了各项职责，为公司的发展和壮

大做出了突出贡献。 公司董事会对王鹤鸣先生出任董事长期间为公司和董事会所做的工作

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4

日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长辞职的独立意见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8

月

31

日收到董事长王鹤鸣先

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证监发【

2001

】

102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对王鹤鸣先生辞去董事长职务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

核查情况发表如下意见：

1

、经核查，王鹤鸣先生是因年龄原因要求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其辞职原因与实际情况

一致。

2

、在新任董事长选举产生前，暂由公司副董事长王轶磊先生负责董事会的日常工作，在

此期间董事会依法履行其职责不会受到影响；

3

、王鹤鸣先生辞去董事长职务后，仍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公司董事会提名与战略委员

会委员的职务。经征询意见和分析，我们认为王鹤鸣先生的辞职事项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

正常运作，亦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4

、我们同意公司董事长在任期内辞职，对其辞职原因无异议。

独立董事：周亚力、吴次芳、许为民

2012

年

9

月

3

日

证券简称：欧菲光 证券代码：

002456

公告编号：

2012-064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召开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9

月

3

日上午

10

点

4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华发路段欧菲光科技园一楼会议

室

5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现场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

人 ，所持股份

109

，

945

，

122

股，占全部股份

19

，

200

万股

的

57.26%

，每一股份代表一票表决权。

2

、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3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

、审议关于《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南昌欧菲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9

，

945

，

1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

；

2

、审议关于《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9

，

945

，

1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

；

3

、审议关于《银行融资相关事项补充》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9

，

945

，

1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

3

日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证券代码：

601800

公告编号：临

2012-034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股吸收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进展情况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

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1

月

30

日，本公司与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路桥建设）分别收到

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路桥集团国际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126

号）， 核准本公司换股吸收合并路桥建设的方

案；同日，本公司再次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125

号），核准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方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现将本公司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实施进展情况

报告如下：

一、关于资产交割及人员安置

根据吸收合并方案和本公司与路桥建设、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三方签署的《资产转让

协议》，目前路桥建设的全部业务、人员、资质及部分资产等已移交或变更予中交路桥建设有

限公司。剩余资产的移交手续正在办理中。

二、关于路桥建设注销

路桥建设已于

2012

年

3

月

1

日起终止上市。 路桥建设已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就注销

事宜进行了沟通，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本公司将加紧实施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 按照相关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批复履行

相关程序并及时公告实施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2304

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1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购买中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生产经营、 技改扩建资金需求的前提

下，利用闲置资金，择机开展低风险的理财工作。

一、购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

2012

年

8

月

30

日，公司和下属子公司江苏双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双沟酒业

"

）

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阳支行和泗洪支行签订 《中国工商银行法人人民币理

财产品说明书》。公司和双沟酒业分别出资

40,000

万元和

10,000

万元，向该行购买

"

工银理财

共赢

3

号

2012

年第

082

期

"

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

、产品名称：工银理财共赢

3

号

2012

年第

082

期（

205

天）；

2

、产品期限：

205

天；

3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

4

、产品募集期日：

2012

年

9

月

2

日；产品起始日：

2012

年

9

月

3

日；产品到期日：

2013

年

3

月

26

日；

5

、预计年化收益率：最高

4.8％

；

收益计算方法：预期期末收益

＝

投资本金

×

预期年化收益率

/365×

实际存续天数。

6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共计人民币

50,000

万元；

7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也未向银行贷款；

8

、投资范围：本期产品主要投资于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债权类资产。

9

、收益支付方式：理财期满，工商银行在到期日后第

2

个工作日将客户理财资金划转至

客户指定账户。

10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11

、公司本次出资

50,000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

资产的

5.05%

。

二、截至公告日，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累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共计

270,000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7.25%

。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3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中短期理财产品的保

荐意见》 。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9

月

4

日


